
 

 

第五點附件二之三修正規定 

附件二之三 
（申請單位名稱）托兒設施或措施受僱者子女托兒名冊 

序號 
受僱者姓名 

(含聯絡電話) 

性別
(註) 

收托子女姓名 性別
(註) 

年齡 收托月數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合計：男性：   名 

女性：   名 

其他：＿ 名 

男性：   名 

女性：   名 

其他：   名 

註.為配合《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》，瞭解目前事業單位辦理托育服務受益情

形，請協助於受僱者及收托子女姓名加註性別(為利統計，若為男性，請填代號1，

若為女性，請填代號2，若為其他，請填代號3)。 

 


